
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申报及评审条例（通则）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激发我省广大建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提高建筑工程技术水平, 推进我省土木建筑工程事业的繁荣,根据建筑工程科技创新成果评价活动相关要求，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决定设立“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
第二条 “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是我省土木建筑工程领域创新荣誉评价活动，评价的主要依据是土木建筑工程中的设计理念、工程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创新性。
第三条 “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依据学会技术研究专业范畴分为建筑创作、室内设计、结构工程、环境工程（暖通与给排水）、岩土工程、电气与智能化工程、工程施工、交通运输工程、材料工程等专项评价。所有专项评价统一冠名为“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
第四条 “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活动每两年开展一次，各专项评价的时间原则上与中国建筑学会和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相关奖项评选时间相衔接。
第五条 “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设一等、二等和三等3个等级，原则上获评项目总和不超过申报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各专项评价应根据自身特点，在本条例框架下制定评价细则，明确评价内容、评价条件、申报时间、评审时间等具体规定。
第二章  评价原则
第六条  “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突出创新性的原则。
第七条  “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贯彻绿色、适用、经济、美观的建设方针方面的创新。
2.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方面的创新。
3.在设计方法，设计构思和工程应用技术方面的创新。
4.在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
第三章 评审工作组织
第八条 评价工作由学会统一组织，学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分为形式审查、专业评选和综合评审3个阶段，成立专业评选委员会和综合评审委员会。
第九条 学会秘书处会同各专业委员会负责各专项评价的评审组织、形式审查及结果通报工作。
第十条 专业评选委员会由专项评价所涉及的专业委员会主要领导和相关国内外专家组成，人数一般为7至11人。负责相应专项评价细则编制和专项评价专业评选工作。
第十一条 综合评审委员会由学会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组成，人数为9至13人，其中主任委员应由本会的正（副）理事长担任，负责评价细则的审查、评价工作的安排和评价结果审定。
第四章  申报条件
第十二条  申报人应为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个人会员或团体会员，项目团队主要人员应为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个人会员（非会员者可申请入会，成为会员后方可申报）。
第十三条 申报项目应当为已经确定的建设项目，项目完成状态可以为施工图审查合格、在建或竣工。
第十四条  申报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项目符合国家建设工程管理相关规定；
2.申报项目中的科研课题项目应有明确的课题立项和结题证明材料；
3.工程建设项目应有合法的项目建设合同，完成的设计文件有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完工的项目应有竣工验收报告。
第五章  申报程序
第十五条  申报人根据评选要求，认真准备评价申报表及相关附件材料，经有关单位（或机构）同意并推荐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学会秘书处。
第十六条  申报材料应于各专项评价年度的10月20日前报送各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第六章  评审程序
第十七条 申报工作截止后，由各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进行形式审查，符合申报条件的，汇总后提交各专项评价专业评选委员会。
第十八条 专业评选委员会召开评选会议。评选采用现场集中评选的形式，并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获评候选项目，以半数以上评选专家投票确认方为有效，并将评选结果提交综合评审委员会。
第十九条 综合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对专业评选结果进行审议，确定“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各专项评价意见及评价结果。
第二十条  综合评审委员会可视情况，对获评候选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第二十一条  评价结果在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官网等媒体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公示结束后，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向社会发布获评公告。
第七章  评价结果
第二十三条  对获评项目的会员和会员单位分别授予“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荣誉证书。在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年度会议上颁发证书。
第二十四条  在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官网和“安徽建筑”等媒体上介绍获评项目。
第二十五条 推荐获评项目参加国家机关及相关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奖项评选。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成果评价”各专项评价工作均不收取评选费用，评选费用由学会和各专委会自筹解决。各专项评价活动可吸收企业支持，支持企业可以获得单次活动的冠名权，不具有评价冠名权。
第二十七条 所有申报材料的真实性由申报人负责；申报项目的著作权归申报人所有。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的解释、修改权属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本条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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